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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服务参数
	分项预算合计（元）

	
	1
	南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6年环境执法监测项目-1
	1项
	一、服务要求

（一）监测范围：

协助采购人在南宁市范围（分标1：西乡塘区、高新区、武鸣区、东盟经开区、兴宁区、青秀区、青秀山风景区、宾阳县、隆安县）内因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办理重点难点信访投诉件和中央及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开展上级部门部署的或重点专项执法工作等需要开展的执法监测。

（二）质量技术及服务要求：
▲1.中标人应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或标准实施样品的采集、传送、制备、贮存、处置以及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等检测活动，保证检测数据和信息的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

▲2.根据工作需要，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增加监测内容，增加监测内容产生的费用在中标合同金额10%以内（含10%），增加的费用采购人无须另外支付给中标人。

▲3.中标人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开展监测服务，不得分包、转包监测业务，不得同时接受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委托。
▲4.中标人接到采购人执法监测通知后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5.中标人监测过程应按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相关要求实施质控措施，确保监测质量。

6.中标人监测过程不得故意影响监测结果的客观性、不得编造数据，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对结果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7.中标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合同要求开展监测活动并在采样完成之日起计按规定时间提交监测报告，保证监测结果的时效性。

（1）水质监测报告：5个工作日（如有BOD5.微生物等指标的7个工作日）内提交。

（2）环境空气和废气监测报告：5个工作日内提交。

（3）固体废物浸出毒性监测报告：7个工作日内提交。

（4）土壤、沉积物及固体废物全量分析监测报告：15个工作日内提交。

（5）振动和噪声监测报告：3个工作日内提交。

8.所有环境监测数据、资料、成果，中标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进行管理，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擅自对外发布监测数据。

▲9.现场采样及分析人员必须取得环境类上岗证。

10.如中标人未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完成监测采样并出具监测报告，采购人可以无条件选择另一分标的中标人。

11.如本分标的监测费用已达到该分标的合同金额，采购人可选择本项目另一分标的中标人继续提供服务并从该另一分标的合同金额中支出费用。

二、实验室及人员要求

（一）实验室要求

▲1.实验场所、设备、人员等需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3号修正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年）》等要求。投标人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具备拟投标所有项目的检测方法的资质和能力，并在有效期范围内。（投标文件须提供资质证书及能力附表复印件，合同签订后原件备查）
▲2.投标人具备在完成现场采样后六小时内（如有细菌类项目）将样品运输至检验检测场所进行检测的能力。

3.仪器设备要求

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相关检测方法要求并经过有资质单位的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的各类仪器设备。

（二）人员要求（投标时提供项目实施人员一览表）

投标人应具有与其承担本项目检测任务相关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人员均需持环境类上岗证，数量和能力应满足本项目检测任务的需要。

1.技术人员：参与本项目的技术人员中至少5人具备中级职称及以上或同等能力人员。

2.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组织实施、沟通协调，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能力，具有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经验，能有效推进项目整体工作，保证服务质量和时效性。

3.现场监测人员：人员数量至少可满足3个监测活动同时开展，熟悉监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样品保存方式和有效时间、样品运输等的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具备环境类现场监测项目的资质和能力。

4.实验室分析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应熟悉分析方法和实验操作，熟悉分析过程中的质控手段。

5.质量管理人员：需具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具有两年及以上的环境监测工作经历。应熟悉样品采集、保存、分析等环节，及时督促并采取适当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6.现场采样及分析人员必须持环境类上岗证。持环境类上岗证人员数量要求：现场监测人员不少于10人，实验室分析人员不少于12人，专职质量管理人员不少于1人。现场监测人员、实验室分析人员及质量管理人员均不能重复。

三、质量控制措施

（一）总体要求

▲1.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现场及实验室分析项目必须严格按照现行有效的标准方法执行。

2.中标人的各种监测活动应满足《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630-2011）的质量管理要求。

3.中标人的各个监测项目必须满足所依据的标准方法中规定的所有质控要求。

4.监测数据的处理必须满足《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GB/T 4883-2008）和《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2008）的要求。

5.中标人应对受委托的每个监测任务下达质控计划，包括现场采样、现场监测、实验室分析、检测报告等过程的质量保证措施和质量控制指标，并接受采购人的质控抽查考核。

6.固定污染源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测，固定污染源废水排放、废气排放手工监测和比对监测过程中采样及测定必须满足《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的质控要求。

▲7.检测全过程（采样、运输、保存、分析）的安全责任（人员、环境、交通）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二）重点要求

1.水和废水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1）应按相应的规范要求采集、保存、运输样品，并对采样准备工作和采样过程实行必要的质量监督。应使用定位仪及照相机等辅助设备证实采样点位置。

（2）按照标准方法要求准备采样容器，每个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标准要求选择对应的采样容器。

（3）采样点位的设置与频次应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采样记录要描述详细准确，采样全过程重要节点要依靠电子技术进行拍照或录像留存，备委托方检查。采样过程出现突发状况无法在规定的点位采样或是频次有变，或其他特殊情况，应及时与采购人沟通，不能擅自改变及自行处理。

（4）各分析项目严格按照监测技术规范及分析方法中的质控要求执行，并做好留样、存样。

2.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实验室分析的质控措施应包括实验室空白、平行、加标回收、有证标准样品、留样、实验室间（内）比对实验、能力验证、比对（人员、方法、仪器）、结果的相关性等质控手段进行有效技术核查。

3.环境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控制

（1）环境空气监测

应按照监测技术规范要求检查采样系统，采样前应进行流量校准、气密性检查及气象参数标定，气象参数的测量及读取、样品的保存与运输要符合规范要求，每个监测任务至少做2个现场空白，采集不少于10%的平行样品。颗粒物采样后称量的同时应称量 “标准滤膜”。

（2）废气监测

①烟气分析仪应在测试前后按监测因子分别用与实测浓度相近的标准气体和流量计对其进行校核（标定）。

②对气体状态参数测量装置至少半年自行校正一次。校正方法按照GB/T16157-1996中相关要求执行。

③烟气测定仪，应用仪器量程中值附近浓度的标准气校准，根据仪器使用频率，每3个月至半年校准一次，使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应增加校准次数。 

④测氧仪至少每季度检查校验一次，使用高纯氮检查零点，用干净的环境空气应能调整其示值为20.9%。 

⑤自动等速采样仪和含湿量测定装置的温度计、电子压差计、流量计应定期进行校准。

⑥采样的工况、监测点位、采样量等应符合监测规范要求。

4.土壤监测质量控制

（1）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方法和布设数量应根据其目的和要求，并结合现场勘查结果确定该区域内土壤监测点位。土壤样品采集和运输保存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2）实验室分析应采用实验室空白、平行、加标回收、有证标准样品、留样等质控手段。

5.固体废物监测质量控制

（1）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检测项目的确定应以工艺分析为主要手段，综合原辅材料特性、生产工艺、固体废物产生工艺等信息，确定可能具有的危险特性及相应检测项目。

（2）样品采集应记录必要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样品编号、采样时间、采样地点、企业生产工况。样品的采集、包装、运输和保存应符合相应检测项目的有关要求。

（3）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的检测应符合相应检测方法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

6.噪声和振动监测质量控制

（1）用于测量噪声的仪器和校准仪器应定期检定合格，并在有效使用期内使用；每次测量前、后应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2）用于测量环境振动的仪器，其性能必须符合HJ918—2017有关条款的规定。测量系统每年至少送计量部门校准一次。

（3）测量条件、测量点位、测量时段及测量记录须符合相应标准规范要求。

7.数据处理和报告抽查质量控制

（1）监测结果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平行样的测定结果在允许偏差范围内时，用其平均值报告测定结果；监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时，用“ND”表示，并注明“ND”表示未检出，同时给出方法检出限值；采购人需要时，应给出监测结果的不确定度范围。

（2）严格按要求做好三级审核工作。对数据的计算、有效位数、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有效。加强数据敏感性，若出现超标情况，及时上报采购人，并分析超标原因，如需复测，须经得采购人同意。            

（3）监测报告应按时提交到采购人。

（4）委托检测项目的监测数据和结果的一次交验合格率≥99%；监测报告交付及时率要达到100%。

（三）质量控制考核办法

1.采购人视需要对中标人的质量控制情况进行考核。

2.考核内容

考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采样规范性考核，通过现场采样核查、调取图片、视频核查等方式对现场采样、样品保存及样品运输过程进行考核。

（2）监测报告及分析原始资料记录考核，通过抽查现场采样、样品交接记录、实验室分析记录、质控记录及监测报告等方式进行考核。

3.违反质量控制措施的情况

（1）采购人随时对中标人受委托的检测工作进行质量监督，确保中标人能按时按质完成相关的质量控制措施，如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视情况的轻重程度进行处理。

▲（2）检查过程中如发现有数据造假情况（判定方法按照《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处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即终止合同，退赔全部服务费用。

（3）服务期内对采购项目质控措施整改后仍不满足要求达到三次的即终止合同，中标人立即退回全部已支付的合同款项。

（4）考核得分低于70分，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中标人提供的监测报告如经相关有权部门认定不符合规范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退赔相关服务费用。
	367500.00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二、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如监测任务产生需要结算的费用达到中标合同金额，本分标的合同自动终止。

三、提交最终服务成果及地点：

服务地点：南宁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各监测任务分别出具监测报告，合同到期后提交总成果报告至采购人指定部门。

四、结算及付款

1.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及付款条件：

①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中标人提交服务方案。采购人审核通过服务方案后支付预付款10万元（款项实际支付时间以采购人按支付程序提交财政部门审批并下达款项的时间为准）。

②按单个监测任务计价，以实际监测工作量结算为准。 采购人视需要阶段性或在合同到期后根据监测任务计价情况进行支付，支付前进行质量控制考核，采购人在质量控制考核后1个月内完成应付款项请款手续，款项实际支付时间以财政部门下达款项的时间为准。考核结果为90分及以上，全额支付该次应付款项；考核结果为80—89分，支付该次应付款项的80%；考核分数为70—79分，支付该次应付款项的60%；考核结果低于70分，该次不予支付款项。考核内容包括服务时效、采样规范性、检测人员能力、原始资料记录、监测报告质量等，具体考核评分办法由采购人在每次考核前另行制定考核方案予以明确。

（2）报价及结算说明：

①本项目按费率进行报价，报价范围0≤费率≤100%，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定环境监测收费标准的函》（桂价费字〔2004〕301 号）”的收费标准附件表中的收费标准单价为上限单价，作为基准价，结算价=基准价×（费率）。

②结算依据是中标人的投标费率，结算总价按实际工作量计算，结算方式是根据质量控制考核结果将本次质量控制考核前未支付的款项转账至中标人指定银行账户。

③基准单价表中未列明的检测项目及收费标准由采购单位与中标人在具体服务标的开始前另行协商。

④检验任务由采购人根据检测项目实际情况及中标人服务能力委派，采购人不承诺中标人承担的最低业务量。中标人报价采用固定费率报价方式，各中标人在报价时应自行考虑市场上的不确定因素，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报价，确定包干费率。投标人须承诺保证服务期内费率在合同期内固定不变。

2.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服务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投标报价为完成本次招标项目的全费用价格，其组成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劳动保险、办公、交通、现场人员采样费、实验室分析费、数据处理费、报告编制费、资料印刷、税金及其他所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供应商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3.本项目不接受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存在潜在知识产权纠纷的技术方案。

4.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必须保证具备自有知识产权，如发生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纠纷，由中标人解决并承担全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五、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服务技术方案，一旦中标之后须严格按照要求及承诺提供服务。服务技术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服务实施计划方案。

（1）提出针对本项目特点和实际情况的项目执行实施方案；

（2）列明承诺参与本项目的主要专业人员情况。

2.服务质量保证措施。

3.服务进度保证措施。

4.投入项目实施人员配置方案、设备配置方案。

（二）投标时请提供服务质量承诺书等。

（三）本项目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要求：按照项目任务开展所涉及到现行有效的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进行执行。

	其他说明
	进口产品说明

本分标服务所涉及的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采购清单及服务参数
	标项名称：2分标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服务参数
	分项预算合计（元）

	
	1
	南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6年环境执法监测项目-1
	1项
	一、服务要求

（一）监测范围：

协助采购人在南宁市范围（分标2：邕宁区、良庆区、江南区、经开区、横州市、上林县、马山县）内因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办理重点难点信访投诉件和中央及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开展上级部门部署的或重点专项执法工作等需要开展的执法监测。

（二）质量技术及服务要求：
▲1.中标人应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或标准实施样品的采集、传送、制备、贮存、处置以及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等检测活动，保证检测数据和信息的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

▲2.根据工作需要，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增加监测内容，增加监测内容产生的费用在中标合同金额10%以内（含10%），增加的费用采购人无须另外支付给中标人。

▲3.中标人应当独立、客观、公正开展监测服务，不得分包、转包监测业务，不得同时接受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委托。
▲4.中标人接到采购人执法监测通知后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5.中标人监测过程应按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相关要求实施质控措施，确保监测质量。

6.中标人监测过程不得故意影响监测结果的客观性、不得编造数据，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对结果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7.中标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合同要求开展监测活动并在采样完成之日起计按规定时间提交监测报告，保证监测结果的时效性。

（1）水质监测报告：5个工作日（如有BOD5.微生物等指标的7个工作日）内提交。

（2）环境空气和废气监测报告：5个工作日内提交。

（3）固体废物浸出毒性监测报告：7个工作日内提交。

（4）土壤、沉积物及固体废物全量分析监测报告：15个工作日内提交。

（5）振动和噪声监测报告：3个工作日内提交。

8.所有环境监测数据、资料、成果，中标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进行管理，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擅自对外发布监测数据。

▲9.现场采样及分析人员必须取得环境类上岗证。

10.如中标人未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完成监测采样并出具监测报告，采购人可以无条件选择另一分标的中标人。

11.如本分标的监测费用已达到该分标的合同金额，采购人可选择本项目另一分标的中标人继续提供服务并从该另一分标的合同金额中支出费用。

二、实验室及人员要求

（一）实验室要求

▲1.实验场所、设备、人员等需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3号修正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年）》等要求。投标人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具备拟投标所有项目的检测方法的资质和能力，并在有效期范围内。（投标文件须提供资质证书及能力附表复印件，合同签订后原件备查）。

▲2.投标人具备在完成现场采样后六小时内（如有细菌类项目）将样品运输至检验检测场所进行检测的能力。

3.仪器设备要求

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相关检测方法要求并经过有资质单位的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的各类仪器设备。

（二）人员要求（投标时提供项目实施人员一览表）

投标人应具有与其承担本项目检测任务相关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人员均需持环境类上岗证，数量和能力应满足本项目检测任务的需要。

1.技术人员：参与本项目的技术人员中至少5人具备中级职称及以上或同等能力人员。

2.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组织实施、沟通协调，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能力，具有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经验，能有效推进项目整体工作，保证服务质量和时效性。

3.现场监测人员：人员数量至少可满足3个监测活动同时开展，熟悉监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样品保存方式和有效时间、样品运输等的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具备环境类现场监测项目的资质和能力。

4.实验室分析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应熟悉分析方法和实验操作，熟悉分析过程中的质控手段。

5.质量管理人员：需具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具有两年及以上的环境监测工作经历。应熟悉样品采集、保存、分析等环节，及时督促并采取适当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6.现场采样及分析人员必须持环境类上岗证。持环境类上岗证人员数量要求：现场监测人员不少于10人，实验室分析人员不少于12人，专职质量管理人员不少于1人。现场监测人员、实验室分析人员及质量管理人员均不能重复。

三、质量控制措施

（一）总体要求

▲1.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现场及实验室分析项目必须严格按照现行有效的标准方法执行。

2.中标人的各种监测活动应满足《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630-2011）的质量管理要求。

3.中标人的各个监测项目必须满足所依据的标准方法中规定的所有质控要求。

4.监测数据的处理必须满足《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GB/T 4883-2008）和《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2008）的要求。

5.中标人应对受委托的每个监测任务下达质控计划，包括现场采样、现场监测、实验室分析、检测报告等过程的质量保证措施和质量控制指标，并接受采购人的质控抽查考核。

6.固定污染源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测，固定污染源废水排放、废气排放手工监测和比对监测过程中采样及测定必须满足《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的质控要求。

▲7.检测全过程（采样、运输、保存、分析）的安全责任（人员、环境、交通）由中标人自行负责。

（二）重点要求

1.水和废水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1）应按相应的规范要求采集、保存、运输样品，并对采样准备工作和采样过程实行必要的质量监督。应使用定位仪及照相机等辅助设备证实采样点位置。

（2）按照标准方法要求准备采样容器，每个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标准要求选择对应的采样容器。

（3）采样点位的设置与频次应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采样记录要描述详细准确，采样全过程重要节点要依靠电子技术进行拍照或录像留存，备委托方检查。采样过程出现突发状况无法在规定的点位采样或是频次有变，或其他特殊情况，应及时与采购人沟通，不能擅自改变及自行处理。

（4）各分析项目严格按照监测技术规范及分析方法中的质控要求执行，并做好留样、存样。

2.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实验室分析的质控措施应包括实验室空白、平行、加标回收、有证标准样品、留样、实验室间（内）比对实验、能力验证、比对（人员、方法、仪器）、结果的相关性等质控手段进行有效技术核查。

3.环境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控制

（1）环境空气监测

应按照监测技术规范要求检查采样系统，采样前应进行流量校准、气密性检查及气象参数标定，气象参数的测量及读取、样品的保存与运输要符合规范要求，每个监测任务至少做2个现场空白，采集不少于10%的平行样品。颗粒物采样后称量的同时应称量 “标准滤膜”。

（2）废气监测

①烟气分析仪应在测试前后按监测因子分别用与实测浓度相近的标准气体和流量计对其进行校核（标定）。

②对气体状态参数测量装置至少半年自行校正一次。校正方法按照GB/T16157-1996中相关要求执行。

③烟气测定仪，应用仪器量程中值附近浓度的标准气校准，根据仪器使用频率，每3个月至半年校准一次，使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应增加校准次数。 

④测氧仪至少每季度检查校验一次，使用高纯氮检查零点，用干净的环境空气应能调整其示值为20.9%。 

⑤自动等速采样仪和含湿量测定装置的温度计、电子压差计、流量计应定期进行校准。

⑥采样的工况、监测点位、采样量等应符合监测规范要求。

4.土壤监测质量控制

（1）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方法和布设数量应根据其目的和要求，并结合现场勘查结果确定该区域内土壤监测点位。土壤样品采集和运输保存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2）实验室分析应采用实验室空白、平行、加标回收、有证标准样品、留样等质控手段。

5.固体废物监测质量控制

（1）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检测项目的确定应以工艺分析为主要手段，综合原辅材料特性、生产工艺、固体废物产生工艺等信息，确定可能具有的危险特性及相应检测项目。

（2）样品采集应记录必要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样品编号、采样时间、采样地点、企业生产工况。样品的采集、包装、运输和保存应符合相应检测项目的有关要求。

（3）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的检测应符合相应检测方法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求。

6.噪声和振动监测质量控制

（1）用于测量噪声的仪器和校准仪器应定期检定合格，并在有效使用期内使用；每次测量前、后应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2）用于测量环境振动的仪器，其性能必须符合HJ918—2017有关条款的规定。测量系统每年至少送计量部门校准一次。

（3）测量条件、测量点位、测量时段及测量记录须符合相应标准规范要求。

7.数据处理和报告抽查质量控制

（1）监测结果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平行样的测定结果在允许偏差范围内时，用其平均值报告测定结果；监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时，用“ND”表示，并注明“ND”表示未检出，同时给出方法检出限值；采购人需要时，应给出监测结果的不确定度范围。

（2）严格按要求做好三级审核工作。对数据的计算、有效位数、数据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有效。加强数据敏感性，若出现超标情况，及时上报采购人，并分析超标原因，如需复测，须经得采购人同意。            

（3）监测报告应按时提交到采购人。

（4）委托检测项目的监测数据和结果的一次交验合格率≥99%；监测报告交付及时率要达到100%。

（三）质量控制考核办法

1.采购人视需要对中标人的质量控制情况进行考核。

2.考核内容

考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采样规范性考核，通过现场采样核查、调取图片、视频核查等方式对现场采样、样品保存及样品运输过程进行考核。

（2）监测报告及分析原始资料记录考核，通过抽查现场采样、样品交接记录、实验室分析记录、质控记录及监测报告等方式进行考核。

3.违反质量控制措施的情况

（1）采购人随时对中标人受委托的检测工作进行质量监督，确保中标人能按时按质完成相关的质量控制措施，如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视情况的轻重程度进行处理。

▲（2）检查过程中如发现有数据造假情况（判定方法按照《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处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即终止合同，退赔全部服务费用。

（3）服务期内对采购项目质控措施整改后仍不满足要求达到三次的即终止合同，中标人立即退回全部已支付的合同款项。

（4）考核得分低于70分，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中标人提供的监测报告如经相关有权部门认定不符合规范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退赔相关服务费用。
	332500.00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二、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如监测任务产生需要结算的费用达到中标合同金额，本分标的合同自动终止。

三、提交最终服务成果及地点：

服务地点：南宁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各监测任务分别出具监测报告，合同到期后提交总成果报告至采购人指定部门。

四、结算及付款

1.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及付款条件：

①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中标人提交服务方案。采购人审核通过服务方案后支付预付款10万元（款项实际支付时间以采购人按支付程序提交财政部门审批并下达款项的时间为准）。

②按单个监测任务计价，以实际监测工作量结算为准。 采购人视需要阶段性或在合同到期后根据监测任务计价情况进行支付，支付前进行质量控制考核，采购人在质量控制考核后1个月内完成应付款项请款手续，款项实际支付时间以财政部门下达款项的时间为准。考核结果为90分及以上，全额支付该次应付款项；考核结果为80—89分，支付该次应付款项的80%；考核分数为70—79分，支付该次应付款项的60%；考核结果低于70分，该次不予支付款项。考核内容包括服务时效、采样规范性、检测人员能力、原始资料记录、监测报告质量等，具体考核评分办法由采购人在每次考核前另行制定考核方案予以明确。

（2）报价及结算说明：

①本项目按费率进行报价，报价范围0≤费率≤100%，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定环境监测收费标准的函》（桂价费字〔2004〕301 号）”的收费标准附件表中的收费标准单价为上限单价，作为基准价，结算价=基准价×（费率）。

②结算依据是中标人的投标费率，结算总价按实际工作量计算，结算方式是根据质量控制考核结果将本次质量控制考核前未支付的款项转账至中标人指定银行账户。

③基准单价表中未列明的检测项目及收费标准由采购单位与中标人在具体服务标的开始前另行协商。

④检验任务由采购人根据检测项目实际情况及中标人服务能力委派，采购人不承诺中标人承担的最低业务量。中标人报价采用固定费率报价方式，各中标人在报价时应自行考虑市场上的不确定因素，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报价，确定包干费率。投标人须承诺保证服务期内费率在合同期内固定不变。

2.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服务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投标报价为完成本次招标项目的全费用价格，其组成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劳动保险、办公、交通、现场人员采样费、实验室分析费、数据处理费、报告编制费、资料印刷、税金及其他所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供应商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3.本项目不接受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存在潜在知识产权纠纷的技术方案。

4.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必须保证具备自有知识产权，如发生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纠纷，由中标人解决并承担全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五、其他要求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服务技术方案，一旦中标之后须严格按照要求及承诺提供服务。服务技术方案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服务实施计划方案。

1.提出针对本项目特点和实际情况的项目执行方案；

2.列明承诺参与本项目的主要专业人员情况。

（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

（三）服务进度保证措施。

（四）投入项目实施人员配置方案、设备配置方案。

（五）投标时请提供服务质量承诺书等。

六、本项目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要求：按照项目任务开展所涉及到现行有效的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进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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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标服务所涉及的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